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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請：申請人須檢具「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」及相關證明文件。 

（2）送件：備妥申請文件後（請確認申請人已親筆簽名），送生物資源

學院收件，並開具收件證明。 

（3）審核：申請案由院辦公室彙送院「生物安全委員會」審核，通過審

核者由召集人簽核同意書，交由申請人進行計畫申請。 

（4）注意：填寫「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」，請於重組基因來源名稱

之欄位填入基因來源編號。              基因來源編號請參照科技部基因

重組守則。 

  

 

基因重組實驗計畫申請作業說明 

http://homepage.ntu.edu.tw/~epc/biological/gene-apply-table-960530.doc

